
关于《上海市安全生产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进安全生产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协同实施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提升安全生产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全面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市应急局起草了《上海市安全生产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上海市安全生产信用联合激励与惩戒的若干措施（2026年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随着本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产经营单位数量持续增长，安全生产监管面临资源有限与任务繁重的突出矛盾。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等文件中关于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的要求，提升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必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制度。通过构建科学信用评价体系，对信用优良企业实施减少检查频次等激励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管，有利于优化监管资源配置，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推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二、起草依据 
本《办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上海市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制定。
三、起草过程 
市应急局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系统梳理国家及各省市制 度规范，调研市发展改革委、市住建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信用分级分类工作开展情况。邀请应急管理部调查评估和统计司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政策解读，邀请《办法》涉及的有关部门、区应急管理部门、有关街镇和企业代表多次进行研讨。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市实际， 起草了《办法（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五章三十六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总则。明确目的依据、适用范围、概念界定、职责分工和信用主体义务，确立“政府统筹、部门协同”的监管机制；（二）信用信息归集与管理。规定信用信息的分类范围、归集时间基准等原则和管理要求，明确公共信用信息、安全管理信息、安全监管信息三类信息的管理规范；（三）信用评价应用。建立量化评分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划分为优、良、中、差、严重失信五个等级，明确动态调整和异议处理机制，以及激励和惩戒措施；（四）保障支持。明确部门协同、信息共享、监督问责等配套保障措施；（五）附则。规定解释权和施行日期。
五、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评价指标体系与《若干措施》的动态性与灵活性。​ 
安全生产领域的风险特点和管理要求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办法》在设定评价基本框架和原则的基础上，市应急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适时调整具体的评价指标、分值和权重以及《若干措施》。这既能保证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又能根据监管重点的转移、事故规律的变化以及新技术新业态的出现，及时优化评价标准，保持制度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具体的评价标准将以配套文件形式另行发布。
（二）关于实施步骤的稳妥性与渐进性。​ 
考虑到信用分级分类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创新性的工作，涉及面广，《办法》的实施将采取“重点先行、稳步推进”的策略。计划率先在典型区域实施推行，在积累一定经验、完善运行机制后，再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同时，将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操作培训，确保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能够充分理解、适应并积极参与到信用建设中来，保障制度平稳落地、有效运行。
（三）关于与现行政策的衔接与协同。​ 
[bookmark: _GoBack]《办法》在设计时，高度重视与本市既有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制度机制的有机融合。力求将相关工作的成果有效转化为信用评价的“输入”，并将信用评价结果反馈应用于上述工作的“输出”，形成政策合力，避免“多套标准”、“重复评价”，减轻企业负担。
